康正评字2021-1-0227-F04DYGJ1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 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银桂道以南，景福路以东1宗商服用地（宗地代码：120110001007GB00195）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评估  补充说明

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：
应贵公司要求，我司出具估价对象抵押净值：
本次估价的“抵押净值”是指估价对象“抵押价格”减去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以“不动产销售收入”为基数计算的预计抵押权实现进行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费用、税金等相关费用后的余值。
抵押净值=抵押价格-估价期日以“销售收入”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税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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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次估价“评估价格”为正常情况下公开市场价格，在估价对象处置时，考虑其单价高、体量大、总值高且需快速变现等因素的影响，最可能实现的价格一般比评估的公开市场价格要低，因此本次估价计算评估净值时的“销售收入”按“评估价格”80%的折扣计算。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，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及税金种类，根据不同的变现处置方式，主要包括：增值税金及附加、印花税、土地增值税等。则：
1
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、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
	估价对象基本情况

	1
	估价对象
	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银桂道以南，景福路以东1宗商服用地（宗地代码：120110001007GB00195）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评估

	2
	估价期日
	2021年6月3日

	3
	评估总值
	21780

	4
	抵押价格
	21780

	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

	序号
	税（费）种
	金额
	计算方法
	税（费）率

	1
	增值税及附加
	938
	全额计税:销售额×税（费）率
	5.65%

	2
	印花税
	9
	销售额×税率
	0.05%

	3
	土地增值税
	1391
	增值额×税（费）率
	——

	4
	合计
	小写
	2338

	
	
	大写
	贰仟叁佰叁拾捌万元整

	5
	抵押净值
	小写
	19442

	
	
	大写
	壹亿玖仟肆佰肆拾贰万元整

	6
	抵押净值单价
	1868


单位：万元、元/平方米
注：a.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；b.上表中参与计算的转让额不含增值税。





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	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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